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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為提供獎學金獎勵優秀學子，並延攬優秀學子於學成後加入本公司行列，故設立

人才獎學金獎勵辦法。 

2.適用範圍： 

經遴選特定之大專院校。 

3.名詞定義： 

無。 

4.相關文件： 

無。 

5.內容說明： 

5.1 申請資格 

5.1.1 凡就讀理工相關科系之大學三年級，大學四年級學士生(含大二升大

三、大三升大四)及研究所碩士生得提出申請。 

5.1.2 參與本人才獎學金之學生應為全職一般生，非在職專班、進修部學

生。 

5.1.3 未受領其他有約定附帶服務義務之獎學金者。 

5.1.4 承諾於畢業或役畢需依受領獎學金之時間任職於本公司。 

5.2 獎學金名額與金額 

5.2.1 學士生：每月補助新台幣1.2萬元，以二年為限，總額28.8萬元。 

5.2.2 碩士生：每月補助新台幣2萬元，以二年為限，總額48萬元。 

5.3 申請規範及程序 

5.3.1 申請時間：每學期三月及九月份公告辦理，並自公告起一個月止受理獎

學金之申請，實際申請日期參照本公司公告。 

5.3.2 申請方式：可透過紙本或電子郵件申請。 

5.3.2.1 繳交獎學金申請表與申請檢附文件，於公告截止前紙本郵寄或

Email(以郵戳及mail發信時間為憑)。 

5.3.2.2 聯絡資訊： 

地址：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北路276號 

大園汽電共生(股)公司 人資課  

電話：03-3868066 #293 

Email：hr84526079@tycc.com.tw  

5.4 審查方式： 

5.4.1 初審：書面審查。 

5.4.2 覆審：初審合格學生將於一個月內通知並安排面試後核定。 

 5.4.3 公告錄取：經本公司覆審核定通過並錄取之獎助學生，須完成「人才

獎學金合約」之簽約手續，否則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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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權利及義務 

5.5.1 本公司獎助學生應於畢業或役畢後，於三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公

司，以利本公司安排聘用事宜，並於公司指定報到日進入本公司任職，

其薪資與職等依本公司規定，福利比照一般正式員工。 

5.5.2 獎助學生，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於其他企業服研發替代役。 

5.5.3 獎助學生於受領其間得依公司安排，參加公司舉辦之活動，並接受分享

/受訪等行程安排。 

5.5.4 本公司獎助學生需依獎學金收領月數綁定服務時間(年限以半年為單位

起算)。 

 

請領月數 應服務時間 

01~06個月 半年 

07~12個月 一年 

13~18個月 一年半 

19~24個月 二年 

   ★一學期以六個月計算 

5.5.5 權利之解除及違約責任：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即解除其所有獎學金權利，本公司獎助學

生應一次返還其已受領之全部或部分之獎學金。 

5.5.5.1 中途休學或退學者。 

5.5.5.2 於法定修業年限期滿仍無法畢業者。 

5.5.5.3 受領其他有服務義務約定之獎助學金者。 

5.5.5.4 在學期間受學校小過(含)以上處分，或操性成績低於75分以下者。 

 5.5.5.5 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查證屬實者。 

5.5.5.6 畢業或役畢後另行就業、進修或未依約定前來本公司報到。 

5.5.5.7 已在本公司服務未滿規定期限而辭職或免職者，依照已履行服務

年限比例返還。 

5.5.5.8 經一審法院判決，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責之宣告者。 

5.5.5.9 涉及訴訟或其他情事，經本公司評估認已足以影響本公司形象者。 

5.5.6 受領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於追償： 

5.5.6.1 受領獎學金後，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因素導致喪亡或肢體、心神受

損害，無法勝任本公司交付之任務時，本公司除予停發獎學金 外，

收領人並同時免除履行服務之義務，已領取之獎學金，並得於免

於追償。 

5.5.6.2 本公無人力需求時，則在畢業(退伍)前一個月通知受領人取消履

行服務義務。 

5.6 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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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必備文件 

  5.6.1.1 人才獎學金申請表 

  5.6.1.2 成績單： 

          學士生：大一及大二成績單、操行成績及獎懲紀錄 

          碩士生：大學及碩士立年成績單、操行成績及獎懲紀錄 

  5.6.1.3 學生證、身分證影本 

  5.6.1.4 自傳及生涯規畫書 

5.6.2 選備文件：語文檢定證明、各種檢定、特殊獎項證明、發表或獲獎作 

                品等等相關資料。  

5.7 獎學金發放: 

5.7.1 首次申請：申請人檢附註冊單及5.6所載之文件，並與本公司簽約後， 

                本公司獎助學金匯入學生個人帳戶。 

5.7.2 續領方式：每學期於本公司人資課通知期限內繳交前一學期成績單、 

                註冊單等相關影本文件，經審查合格者，始得續領獎學金。 

6.附件： 

 6.1 人才獎學金申請表 

6.2 人才獎學金合約書 

 



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獎學金申請表 

□首次申請□續領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照片 
黏貼處 

性別 □ 男 □ 女 E-mail  

生日  年   月   日 手機  

家長姓名  電話  

兵役 

□未役，預計  年  月  日入伍 

□役畢，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免役，原因： 

戶籍地址 □□□-□□ 

現住地址 □□□-□□ 

類別 學校名稱 科系 
自 至 

備註 
年 月 年 月 

高中/專科       
□ 日 
□ 夜 

大學       
□ 日 
□ 夜 

碩士       
指導教授: 
 

首次申請 

檢附資料 

請以 A4提供

於□打勾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 成績單正本一份 

□ 操行成績及獎懲紀錄正本一份 

□ 自傳及生涯規劃書 

□ 存摺影本一份 

□ 註冊單影本一份 

□ 曾獲特殊獎項證明，共______件 

□ 曾獲專業證照（書），共_________件 

□ 曾發表或獲獎作品相關資料，共_________件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共________件 

續領 
檢附資料 

□ 成績單正本一份 

□ 操行成績及獎懲紀錄正本一份 

□ 註冊單影本一份 

備註 

1. 紙本申請：備妥文件「掛號」郵寄：33753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北路 276號 大園汽電共
生股份有限公司 人資課 「申請大園汽電共生人才獎學金」） 

2. 電郵申請：將上述資料掃描為電子檔(限 PDF)，寄至信箱：hr84526079@tycc.com.tw ，
標題格式須為：申請大園汽電共生人才獎學金-姓名，寄出後請來電確認： 

本人已詳閱獎學金之相關辦法。申請書所填寫內容均屬確實，如有虛偽情事，即喪失申請資格。 
 
 

申 請 人 簽 名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年      月      日 

附件一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5%A4%A7%E5%9C%92%E6%B1%BD%E9%9B%BB%E5%85%B1%E7%94%9F%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5.0795387,121.175548,19z/data=!4m8!1m2!2m1!1z5aSn5ZyS5rG96Zu75YWx55Sf6IKh5Lu95pyJ6ZmQ5YWs5Y-4!3m4!1s0
mailto:寄至信箱：hr84526079@tycc.com.tw


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獎學金申請表 

 

學生本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身分證影本浮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浮貼處(反面) 

 
 
 
 
 
 

 
 
 

 
 

 

 

學生證影本浮貼處(正面) 學生證影本浮貼處(反面) 

 
 
 
 
 
 

 
 
 
 
 

 

 



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人才獎學金合約書 

 

茲因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為提供優秀學子獎學金，並延攬學子於

學成後加入甲方之行列，與             學校             學生(以下簡稱乙方)，訂立契

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補助金額 

甲方提供乙方在學期間之獎學金，每學期(以六個月計)補助新台幣           萬元整，

以兩年為限。 
 

第二條 申請文件 

乙方首次申請之獎學金，應填具申請單，並檢附註冊單及成績單等相關文件，經甲方審

核無誤後，甲方應於一個月內將補助獎金匯入至乙方提供之指定帳戶。嗣後續領獎學

金，乙方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填具申請單，並繳交前一學期之成績單、註冊單等文件，

經甲方審查合格始得續領獎學金。 
 

第三條 服務年限 

乙方同意於學校畢業後，應至甲方就業     年，合計共     年；具有兵役義務者，於

役畢後至甲方任職。 
 

第四條 解除或終止條件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即解除其所有獎學金，且乙方應一次返還其已受領之全部

或部分之獎學金。 

1. 中途休學或退學者。 

2. 於法定修業年限期滿仍無法畢業。 

3. 受領其他有服務義務約定之獎助學金者。 

4. 在學期間受學校小過(含)以上處分，或操性成績低於75分以下者。 

5. 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查證屬實者。 

6. 畢業或役畢後另行就業、進修、研發替代役或未依約定前來甲方報到。 

7. 已在甲方服務未滿規定期限而辭職或免職者，依照已履行服務年限比例返還。 

8. 經一審法院判決，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9. 涉及訴訟或其他情事，經甲方評估認已足以影響甲方形象者。 
 

第五條 免於追償 

受領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於追償： 

1. 受領獎學金後，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因素導致喪亡或肢體、心神遭受損害，無法勝任甲

方交付之任務時，甲方除予停發獎學金外，受領人並同時免除履行服務之義務，已領

取之獎學金，並得於免於追償。 

2. 甲方無人力需求時，則在畢業(退伍)前一個月通知受領人取消履行服務義務。 
 

第六條 連帶保證 

本合約書簽訂前，乙方應尋覓連帶保證人，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簽約。連帶保證人對乙方

附件二 



 

依本合約書所應盡義務或因契約關係消滅後發生一切義務，均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第七條 送達 

除本合約書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合約書當事人之通知、文件或資料，均應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送達為之，甲、乙雙方之送達地址以合約所載地址或電子郵件地址為準。 

當事人之一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地址變更，他方依原址及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

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前項寄送，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收執聯所載之日期或電子郵件發信時間，視

為送達。 
 

第八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因本合約事項而有涉訟者，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雙

方並同意以台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前項約定於本合約書之連帶保證人亦有適用 
 

第九條 合約份數 

本合約經雙方簽署後生效，合約書壹式叁份，甲方收執壹份、乙方及連帶保證人各執壹份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公司名稱：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526079 

代 表 人： 

地    址：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北路 276號 

電    話：03-3868066# 

聯 絡 人： 

電子郵件： 
 

乙    方 

姓    名： 

身分證號： 

地    址： 

電    話： 

電子郵件： 
 

連帶保證人 
姓    名： 

身分證號： 

地    址： 

電    話：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